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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利澳門有限公司 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 
供應商環境準則 

（於 2025 年 11 月 28日採納） 
 

1. 介紹 
 

永利澳門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及其附屬公司致力於減少環境足跡，並期望本公司的

供應商採納同樣的環境可持續發展承諾。以下環境實踐必須由公司的供應商採納。 

 
2. 監管合規 

 
供應商必須取得、維持並定期更新所有必要的環境許可及登記，涵蓋所有適用的環境層

面，例如與排放及處置監測相關的許可及登記。監管這些許可至關重要，供應商必須遵

守其操作指引及報告要求。任何許可變更或合規偏差必須及時處理，以確保持續遵守環

境法規。 

 
3. 廢棄物減少及資源效率 

 
供應商應積極尋求在源頭減少或消除廢棄物的方法，包括有效使用水、能源及其他資源。

這可透過修訂生產流程、維護程序及設施運作來實現，並採用節約措施及替代物料，優

先回收及盡可能重複使用物料。 

 
4. 污水及固體廢棄物管理 

 
在工業流程、衛生及日常運作中產生的污水及固體廢棄物，必須在處置或排放前妥善管

理及處理。供應商必須確保廢棄物的處理符合法律要求及環境標準，並盡量減少對生態

系統及人類健康的影響。應建立定期監測機制，以確保處理流程有效並持續改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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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有害物料管理 
 

5.1 供應商必須識別任何可能對環境構成威脅的化學品或物料，並確保其得以安全

處理、儲存及處置，以符合法律要求。 

 
5.2 必須採取措施防止有害物質意外釋放，並在可行的情況下尋求回收或再利用這

些物料的方案。必須嚴格遵守正確的標籤、儲存及運輸規範，以降低環境風險。 

 
6. 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

 
鼓勵供應商在其整個價值鏈中積極減少溫室氣體排放，包括在生產流程、物流及供應鏈營

運中尋求降低碳足跡的機會。供應商應探索減低碳排放的策略，以持續降低其排放量。 

 
7. 空氣排放控制 

 
供應商必須監測、控制及處理其營運中產生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、氣溶膠、懸浮微粒、腐

蝕性物質及其他有害物質。這些排放物應進行特性分析並採用適當技術處理，以確保在排

放至大氣前符合或超越行業及法規標準。 

 
8. 電器及消費產品標準合規 
 

生產供消費者使用的電器產品之供應商，必須確保其產品符合所有本地安全及環境標準，

包括遵守能源效率評級及其他環境認證，以減少產品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影響。 

 
9. 可持續包裝 
 

供應商應優先採用對環境負責的包裝物料，如可生物降解、可回收、由回收物料或由可再

生資源製成的物料。應避免過度或不必要的包裝，以減少廢棄物及能源消耗。供應商應投

入資源於創新包裝，以降低產品從生產到消費者使用的整體環境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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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生物多樣性保育及土地使用 
 

在適用情況下，供應商應努力防止生物多樣性喪失及土地退化，並減少森林砍伐。供應商

應採用可持續土地管理措施，並盡量減少其營運對自然棲息地、野生動物及森林的環境影

響。在任何可行情況下，營運應以促進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方式進行。 

 
11. 供應商環境準則審閲 

 
本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員將負責不時審閲和更新供應商環境準則，以確保其持續具備相關性

及有效性。 

 

經以下人員批核： 
 
 
 
 
 
 
郭富隆 
財務及行政事務總裁 

 
日期： 
 
註：如本文件的英文及中文版本有任何差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 
 

2025年11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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